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苏伊士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巡鹰新能源（江苏）有限公司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苏伊士投资有限公司（“苏伊士投资”）、安徽巡鹰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“安徽巡鹰”）和中电投建设发展（江苏）有限公司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苏伊士共计收购巡鹰新能源（江苏）有限公司（“目标公司”）35%的股份。目标公司拟主要从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及小动力电池组、储能系统的生产和销售业务。

交易前，安徽巡鹰持有目标公司65%的股份，单独控制目标公司。交易后，安徽巡鹰将持有目标公司51%的股份，苏伊士投资将持有目标公司35%的股份，安徽巡鹰与苏伊士投资共同控制目标公司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苏伊士投资
	苏伊士投资于2013年1月6日成立于中国上海市，主要在中国从事水处理、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等业务。
苏伊士投资最终控制人为GIM Participation Fund Holding GP, Limited 和Meridiam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SAS，主要业务均为基金和资产管理业务。

	
	2.安徽巡鹰

	安徽巡鹰于2011年3月3日成立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，主要从事锂电池回收与利用、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、动力电池组生产和销售、储能系统的生产和销售等业务。

安徽巡鹰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，主要通过安徽巡鹰开展锂离子电池相关的业务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( 1、在同一相关市场，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(2、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 3、不在同一相关市场、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4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5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6、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混合集中：

相关商品市场

相关地域市场

2025年市场份额
锂离子动力电池拆解回收
中国境内

0%-5%
小动力锂离子电池组
中国境内

5%-10%
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

中国境内

0%-5%



	
	- 2 -
	



